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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中白工业园区条例
（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2012年8月16日第756号决议批准，
2018年1月31日第87号决议修订）

第六章、园区管委会参与合资公司管理的方式
20. 园区管委会通过园区管委会在合资公司管理机构的代表参与合资公司管理。
21. 园区管委会主任是园区管委会在合资公司管理机构的代表。
园区管委会主任有权以书面决定的方式授权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园区管委会其他工作人员参加合资公司股东大会工作。在此情况下，对合资公司股东大会议案进行投票按照园区管委会主任的书面决定根据并委托书进行。

不得将参加合资公司股东大会工作的权限转交给本条第2部分未提及的人员。
22. 一名园区管委会代表参加合资公司股东大会工作。

推荐入选合资公司董事会的园区管委会代表的数量和人选由园区管委会主任按照合资公司章程确定。
经与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理协商同意，园区管委会可以按照合资公司章程推荐不是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的人入选合资公司董事会。
23. 根据园区管委会建议入选董事会的合资公司董事会成员是园区管委会代表。
园区管委会代表 – 合资公司董事会成员对提交给合资公司董事会审议的问题的立场由园区管委会代表同园区管委会主任协商确定。 
24. 在下列情况下，合资公司管理机构的园区管委会代表的权限终止：

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效力终止；
按照合资公司章程，其作为合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权限终止；
园区管委会拥有经营管理权的所有合资公司股票出让；
合资公司解散。
25. 如果合资公司章程及（或）股东大会对此作有规定，作为合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园区管委会代表在其履职期间可以在合资公司股东大会确定的金额范围内领取酬金及（或）报销费用。

26. 园区管委会代表在合资公司管理机构应当：

参与合资公司管理机构工作；

在合资公司开展活动过程中采取措施捍卫国家经济利益，保障园区发展和有效运营；
对归园区管委会经营管理的股票分红期限和金额进行监督；
遵守合资公司章程及合资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要求；
不泄露有关合资公司活动的信息，不允许存在能够对合资公司造成损害的其他行为。
27. 在合资公司管理机构的园区管委会代表根据法律和合资公司设立文件，从维护国家在合资公司活动中的经济利益、保障合资公司有效工作、创造园区发展和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的需要出发，参与合资公司管理机构决策。
28. 就提交给合资公司管理机构审议的下列问题，园区管委会负责同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协商在合资公司管理机构的园区管委会代表的立场：

变更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额；
购买合资公司和其它公司的股票（股份）；
合资公司重组；
合资公司解散，但登记机关或法院依照法律作出解散决定的情况除外。
29. 园区管委会不晚于合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召开前20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提交关于在合资公司管理机构的园区管委会代表就本条例第28条中所指问题立场的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应当随附园区管委会主任（在其临时不在期间 - 履行其职责的人员）签署的在合资公司管理机构的园区管委会代表的立场论证说明。

